
附件 4

一、高层次人才直接确认申报办理程序及所需材料

（一）工作程序

1.个人申请。个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填写《西安市高层

次人才直接确认申请表》，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申报推荐。用人单位核实材料，提交至空港新城组织人力

部推荐，加具意见后提交市委人才办。

3.审定公示。市委人才办牵头、市人才协会参与，对申请人

进行综合评审，提出拟确认高层次人才名单，经会议研究审定后

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4.颁证入库。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委人才办发放《西安市高

层次人才确认书》，及时纳入全市高层次人才信息库。

（二）所需材料

1.全职引进、本地培养人才需提供材料

西安市高层次人才直接确认申请表，身份证件复印件，用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动（聘用）合同复印件，社保部门出具

的 3个月以上社保缴纳证明及税务部门出具的 3个月以上个人所

得税纳税记录，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海外学位需提供教



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下同），能证明申请人具备相应层次人才

资格条件的直接佐证材料。

2.柔性引进人才需提供材料

西安市高层次人才直接确认申请表，身份证件复印件，用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服务协议或劳动合同复印件（包含工作任

务或服务内容、薪酬待遇以及柔性引才的成果使用、归属和转让

等内容），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经申请人本人确认的支

付工资薪金或劳务报酬的凭证，在我市的工资薪金或劳务报酬个

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和用人单位共同技术攻关、项目合作、成果

转化等相关情况佐证材料，申请人在西安服务期间的考勤材料或

其他佐证材料，能证明申请人具备相应层次人才资格条件的直接

佐证材料。

3.创业引进人才需提供材料

西安市高层次人才直接确认申请表，身份证件复印件，创办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注册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 3个月以

上税收完税证明，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定点服务

商出具的验资报告或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须体现企业实收资

本、股权结构等），创新创业团队成员基本信息、社保信息等，

最高学历、学位证书，能证明申请人具备相应层次人才资格条件

的直接佐证材料。

二、高层次人才评审确认申报办理程序及所需材料

（一）工作程序



1.个人申请。个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填写《西安市高层

次人才评审确认申请表》，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申报推荐。用人单位核实材料，视情况提交空港新城组织

人力部推荐，加具意见后提交市委人才办。

3.初步审核。市委人才办牵头、市人才协会参与，对申报材

料进行审核，重点审核相关佐证材料是否属实，是否符合评审条

件，必要时可进行实地考察。

4.评委会评审。评委会评审小组审阅申请人材料，在对申请

人业绩、成果、贡献、综合素养、发展潜力、经济社会影响力以

及用人单位评价等多方面情况进行充分讨论和综合评议后，确定

是否通过人才评审。

5.审定公示。市委人才办组织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评审，提出

拟确认高层次人才名单，经会议研究审定后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6.颁证入库。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委人才办发放《西安市高

层次人才确认书》，及时纳入全市高层次人才信息库。

（二）所需材料

申请人须参照“高层次人才直接确认”方式材料要求提供相

关佐证材料。此外，还应参考下列材料目录，根据自身实际提供

最具代表性的评审材料。

1.发明专利证书、说明书。

2.成果转化应用证明、经济效益证明，如技术转让合同、新



产品或新技术推广应用证明、产品销售合同等。

3.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

4.著作或出版物，提供封面、封底及关键内容复印件；影视、

音乐、美术、雕塑等艺术设计类作品，提供视频或图片。

5.主持（参与）的主要项目立项及验收证明，以及本人在该

项目中承担的职责和工作内容。

6.申请人在学术交流、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情况。

7.申请人引领企业主营业务、主要产品革新突破有关情况，

对西安市现代产业体系及重点工作贡献情况，行业及社会贡献情

况。

8.申请人认为需要提供的与评审相关的证明材料。


